维西县地名专家库专家征集公告
[bookmark: _GoBack]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地名管理条例》《地名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，更好推动实施维西县地名文化保护传承重点工程，创新开展“乡村著名行动”，进一步提升维西地名管理服务工作规范性、专业性、科学性，经研究，决定公开征集遴选地名咨询专家，组建维西县地名专家库。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一、征集范围
为增强维西县地名专家的广泛性、代表性、专业性，在本县范围内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（特别是傈僳语、藏语、纳西语）、民间文学、文史研究、地名管理、非遗传承、志书编纂、民俗风情、旅游规划、艺术设计、现代传媒等相关领域工作和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县级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工作等在职或退休人员。
二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决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
（二）具有维西历史、人文相关的文化积累，了解维西的历史变迁、人文脉络、地理特征及城市建设等情况。
（三）熟悉维西历史文化传承、地名文化发展有关政策及地名管理相关要求。
（四）身体状况良好，有时间、有精力参与地名管理工作。
（五）热心维西县地名发展事业，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，工作责任心强，公正诚信，廉洁自律。
（六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无违法违规违纪等不良记录。
三、专家职责
经征集、遴选入库的专家，接受维西县民政局的邀请，参与以下活动：
（一）参与地名管理相关法规制度、重要政策的专家咨询，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提供决策参考；
（二）参与地名命名、更名方案的可行性论证、风险评估，提供专家意见；
（三）参与地名规划、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认定、标准地名图录典志编纂出版等评审，提供专家意见；
（四）参与地名管理中长期、全局性和相关课题研究，提供建设性意见建议；
（五）参与优秀地名文化挖掘、传承与弘扬、保护，地名文化宣传推广等活动；
（六）参与其他认为应当组织论证的专项工作，提出咨询建议与论证意见。
未经维西县民政局邀请或委托，入库专家不得以“维西县地名专家库”专家名义开展与地名业务相关的课题研究、参加相关活动，或公开发表与地名业务相关的研究成果。
四、申报方式
采取个人申报或单位推荐两种方式进行。
五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
1.申请人填写《维西县地名专家个人申报表》（附件1，一式两份），由本人所在工作单位或行业组织审核（退休人员由原工作单位审核）后，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或行业组织印章。
2.申请人将《维西县地名专家个人申报表》以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、个人最高学历、研究成果、职称证书、获奖情况等材料复印件上传或寄送至维西县民政局区划地名股。
（二）单位推荐。
1.推荐单位征求被推荐人意见获得同意后，填写《维西县地名专家单位推荐表》（附件2，一式两份），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或行业组织印章。
2.推荐单位将《维西县地名专家单位推荐表》以及被推荐人有效身份证件、个人最高学历、研究成果、职称证书、获奖情况等材料复印件上传或寄送至维西县民政局区划地名股。
六、有关说明
（一）本次征集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（二）报名结束后，由维西县民政局进行资格审查和研究确定，甄选进入维西县地名专家库的人员，并通过政务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向社会公示（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）。
（三）维西县地名专家库不设专项工作经费，不向专家收取费用，不与专家形成劳动关系，在被邀请参加有关论证工作时参照有关规定给予一定的专家咨询费。
（四）维西县地名专家库采取动态管理模式，由县民政局负责选聘、调整。
 七、申报时间及地点
申报材料请于2024年7月15日前，发送至电子邮箱976419717@qq.com，也可邮寄至维西县民政局区划地名股。
联系人及电话：李雄燕，13988731382。








附件1：
维西县地名专家库专家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贴
照
片
处

	身份证号
	
	政治面貌
	
	

	学历及学位
	
	职称
	
	

	毕业院校
	
	所学专业
	
	

	工作单位（原工作单位）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专长领域
	语言文字、民间文学、文史研究、地名管理、非遗传承、志书编纂、民俗风情、旅游规划、艺术设计、现代传媒等

	工作简历
	

	学术或
专业成果
	主要成果（著作、论文、标准编制、科研成果、获奖情况、参与地名相关工作等)

	推荐
单位
意见
	
（已退休或无固定职业人员可不填）



（公章）  
年   月   日

	维西县民政局意见
	


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附件2：
 行政区划变更论证专家推荐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

照片

	民族
	
	出生年月
	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或职称
	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研究方向
	

	工作简历及研究成果

	

本人签名

年      月       日

	纪检监察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负责人：	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所在单位意见
		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负责人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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